校外学分认定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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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将其中一份表格交教务处出国交流办公室，一份留本科与成人教育科存档





学院签署意见并盖章





开课学院的课程负责人签字，开课学院盖章





学院对应课程的课程负责人或教学系主任签字





开课学院为其他学院








开课学院为经济学院





学生在现代教务系统下载并填写《浙江大学本科生校外学分认定表》，一式两份








